
  

 
 

 

 

 

 

 

 

 

 

 

 

劳动法热点问题 
 

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 

2013 年 01 月 31 日，最高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四）》（下称“《解释(四)》”），自 2013 年 2 月 1 日起生效。

《解释(四)》共有 15 条，涉及程序性问题、工龄连续计算、竞业限制条款、

口头变更协议的效力、劳动合同解除和终止、外国人在华就业等六个方面

的问题。下文对《解释(四)》中对用人单位具有重大影响的核心条款做出

说明和简要分析。 

1. 工龄连续计算问题 

《解释(四)》第五条对《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下称“《条例》”，2008 年

9 月 18 日起施行）第十条所规定的工龄连续计算规则做出了补充规定。补

充规定包含两部分内容，(一)工龄连续计算原则的适用范围；以及(二)“非

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具体情形。 

《条例》第十条只规定了新用人单位在解除或终止劳动者的劳动合同时应

合并计算工龄，并在此基础上向劳动者发放经济补偿金，但没有提及在劳

动者被迫辞职（即劳动者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提出辞职）

时是否也应合并计算工龄。《解释(四)》第五条规定，在劳动者被迫辞职的

情形下，也应合并计算工龄。在此之后，合并计算工龄的规则适用于所有

新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发放经济补偿金的情形。 

此外，《解释(四)》第五条对“非本人原因”的具体情形做出了规定。具体

而言，应当认定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

单位工作”的情形为：（一）劳动者仍在原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工作，劳动

合同主体由原用人单位变更为新用人单位；（二）用人单位以组织委派或任

命形式对劳动者进行工作调动；（三）因用人单位合并、分立等原因导致劳

动者工作调动；（四）用人单位及其关联企业与劳动者轮流订立劳动合同；

（五）其他合理情形。 

2. 竞业限制条款 

与竞业限制条款有关的内容是《解释(四)》中核心内容。从篇幅来看，与

竞业限制条款有关的条款共有五条（第六条至第十条），是《解释(四)》总

条款数的三分之一。 

《解释(四)》第六条规定了未约定竞业限制补偿的法律后果。根据该条规

定，如果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只约定了竞业限制义务，但未约定竞业限制补

偿，则竞业限制条款并非自动无效。双方可以采取补救措施，对竞业限制

补偿做出补偿约定。如果劳动者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则即便双方没有达

成补充约定，劳动者也有权要求用人单位按照其离职前 12 个月内月平均工

资的 30%为标准支付竞业限制补偿。根据对等原则，我们倾向于认为，即

便双方没有达成补充约定，用人单位按照不低于前述标准向劳动者支付竞

业限制补偿，也可以使竞业限制条款对劳动者保持法律约束力。 

《解释(四)》第七条规定了竞业限制条款的独立性原则。具体而言，当事

人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约定了竞业限制和经济补偿，当事人解除劳

动合同时，除另有约定外，竞业限制条款仍然具有法律效力。换言之，劳

动合同的存续以及劳动合同的解除或终止的原因都不影响竞业限制条款的

效力。 

《解释(四)》第八条规定了用人单位逾期支付竞业限制补偿的法律后果。

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后，因用人单位的原因导致三个月未支付经济补

偿，则劳动者有权要求解除竞业限制条款。 

《解释(四)》第九条规定了用人单位解除竞业限制协议的权利。根据该条

规定，用人单位有权在竞业限制期限内解除竞业限制协议。在解除竞业限

制协议时，劳动者有权按要求用人单位额外支付三个月的竞业限制补偿。

这一规定的目的在于实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两方之间的利益平衡。 

《解释(四)》第十条规定了违反竞业限制义务的救济方式。根据该条规定，

在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义务的情形下，用人单位不仅有权要求劳动者支付

违约金，还有权要求劳动者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 

3. 口头变更协议的效力 

《解释(四)》第十一条允许用人单位与劳动者通过口头的方式变更劳动合

同，前提是双方实际履行了口头变更的合同，且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

政法规、国家政策以及公序良俗，并且双方当事人自履行之日起满一个月

未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该条规定肯定了口头变更协议的效力，同时赋予

了劳动合同双方对口头变更协议提出书面异议的权利。 

4. 劳动合同解除和终止问题 

《解释(四)》第十二条规定，建立了工会的用人单位在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时，如果未在解除合同前通知工会，则解除行为因存在程序瑕疵将被认定

为违法解除，进而用人单位将承担向员工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的法律责任。

同时，该条规定赋予用人单位采取补救措施的权利，即用人单位在起诉前

可以补正有关程序瑕疵，从而避免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 

《解释(四)》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经营期限届满不再继续经营导致

劳动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劳动者有权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该

条规定是用于弥补《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项和第四十六条第(六)

项中存在的法律漏洞。《劳动合同法》本应对因用人单位经营期限届满不再

继续经营导致劳动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劳动者是否有权取得经济补偿金

做出规定。但《劳动合同法》遗漏了该等情形。《解释(四)》第十三条对此

做出了补充规定。 

5. 外国人在华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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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四)》第十四条规定，外国人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但没有

办理就业手续和领取就业证，则外国人与用人单位之间视为没有建立劳动

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外国人不能享受中国劳动法下劳动者的权利，也不

能依据中国劳动法向用人单位主张任何权利。该条规定与目前的司法实践

相一致。北京等地的高级法院所颁布的指导意见里已经包含了相似规定。 

以上为《解释(四)》中对用人单位有重大影响的主要内容。我们十分高兴

地借此机会向各位汇报，本所在归纳整理部分客户的反馈意见的基础上，

于 2012 年 7 月就《解释(四)》的征求意见稿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七条修

改意见。从《解释(四)》的内容来看，本所提出的修改意见基本上都被最

高人民法院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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